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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

平安东段工程
行业类别 公路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青海省水利厅、青水保〔2017〕214号、2017年11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青海省水利厅、青水许可决〔2022〕1号、2022年10月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青交建管[2017]326号、2017年10月
（含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投资）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工程于2018年8月27日开工建设，2021年12月31日建成通

车。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内蒙古众睿生态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同主体初步设计单位）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青海省湟源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山西恒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西安黄河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青海秋彩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1月17日 水利部令第53号）、《水利部关于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水保〔2017〕365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

程（试行）》（2018年7月10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规

范的要求，对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

设施进行验收。

2023年6月30日，在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西宁片区项目

管理中心召开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会议。会议由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持，验收工作

组由建设单位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青海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正平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青海省湟源公路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西安

黄河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内蒙古众睿生态环境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青海秋彩工程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组成，共 16人（名单附后），其他参

建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验收组及与会代表认真查阅了现场照片和相关技术资料，听

取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水土保持工

作情况的汇报，以及水土保持施工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询、讨论并

通过了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鉴定书。

（一）项目概况

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位于海东市平安区

境内，地理坐标介于102°00′18″～102°06′58″、北纬36°30′

29″～36°29′38″。项目为新建高速公路，起点于海东市平安区柳

湾村，终点海东市平安区南村平张路南端。路线全长10.854km，采用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100km/h，路基宽度

33.5m。全线共设置桥梁3340m/11座（其中大桥[高架桥]3289m/9

座、中桥151m/2座），互通式立体交叉2处，涵洞10道，通道9道，主

线收费站1处、养护工区1处。

项目由路基工程、桥涵工程、互通工程、弃渣场工程、附属设

施、施工生产生活区和施工便道组成。工程总占地面积125.01hm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106.14hm2，临时占地面积18.87hm2，行政隶属于

青海省海东市管辖。工程土石方开挖量407.98万m3（含表土剥离量

13.72万m3），土石方回填109.39万m3（含表土回覆量13.72万m3），

余方量298.60m3，其中161.40万m3分别运至1#、2#、3#渣场进行堆

放，137.20万m3余方用于富森物流园区场平用土进行综合利用。工程

总投资20.08亿元，其中土建投资13.91亿元。工程于2018年8月开工

建设，2021年12月28日建设完成，工程建设总工期40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7年11月21日，青海省水利厅以“青水保[2017]214号”批复

了《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施工中，因工程所处实际地质条件和区域后续规划的交通设施部



署因素，隧洞方案取消，变更为路基大开挖，窑房立交段原方案上跨

平阿高速变更为底部穿越，导致沿线开挖量存在较大变化，原批复方

案和现阶段设计方案的施工便道、弃渣量、弃土场选址等发生变化，

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根据水利部办水保

[2016]65号文规定和省水利厅监督管理部门意见，建设单位编报了水

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2022年1月10日，青海省水利厅以“青水许可决【2022】1号”批

复了《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报告书》。批复的主要内容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125.01hm2；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建设类一级防治标

准，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5%、表

土保护率93%、林草植被恢复率98%、林草覆盖率30%；主要措施有：

路基工程区施工前对表土资源采取表土保护措施（表土剥离，临时集

中堆存，采取临时拦挡、苫盖和排水防护措施）；施工期路基两侧临

时堆土采取临时拦挡和苫盖防护措施，路基汇水侧设截（排）水措施

（边沟、平台截水沟），边坡防护措施（三维网植草护坡、拱形骨架

植草护坡）；施工结束后路基两侧扰动区进行土地整治（土地平整、

覆土），路基两侧及中央分隔带采取植物措施（种植乔灌草）美化绿

化；桥涵工程区施工期在桥墩两侧布设截（排）水措施（截排水沟、

泥浆池、沉淀池）；对桥台锥坡采取边坡防护措施（拱形骨架植草护

坡），施工结束后扰动区进行土地整治（土地平整压实、回覆路基区

表土)，采取植物措施（种植乔灌草）绿化美化；互通工程区施工前

对表土资源采取表土保护措施（表土剥离，临时集中推存，临时拦



挡、苫盖和排水防护措施），在场地周边布设裁排水设施（截排水

沟、边沟），施工结束后匝道边城采取边坡防护措苑(拱形骨架护

坡、三维网植草护坡），其他扰动区城采取土地整治（土地平整压

实、覆土）后，采取植物措施（种植乔灌草）绿化美化；附属设施

区：施工结束后采取土地整治（土地平整压实、回覆路基区表土），

实施植物措施（种植乔灌草）绿化美化；弃渣场区施工前对表土资源

采取表土保护措施（表土剩离，临时集中堆存，采取临时拦挡、苫盖

和排水防护措施）;在渣场下部布设拦挡设施，上游布设截排水设

施，施工结束后对堆渣边坡、分级平台、渣顶进行土地整治(土地平

整压实、覆土），边坡采取护坡措施（拱形骨架植草护坡)，种植灌

草进行植被恢复；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前对表土资源采取表土保护措

施（表土剩离，临时集中堆存，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周边布设临时

拦档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扰动区进行土地整治（迹地清理、土地平

整压实、覆士）后复耕；施工便道区施工便道布设施工控制界线，及

时酒水降生，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迹地清理、土地平整压

实），采取植物措施（种草）。水土保持总投资为7450.58万元，水

土保持补偿费1191.29万元（含水土保持补偿费222.63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编制完成了《西宁南

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两阶段初步设计》，本项目的水土

保持设计或施工图设计纳入主体工程的初步设计，初步设计中含主要

水土保持措施及估算投资。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9年8月，内蒙古众睿生态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

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有关技术规范和合同要求，采

取实地调查与巡查相结合开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获取项

目扰动土地情况、弃土弃渣情况、水土保持措施情况、水土流失情况

等，期间上报监测季报20期和年报4期，于2023年6月，编制完成了

《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结论为：项目建设扰动土地面积125.69hm2，

水土流失面积为125.69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122.51hm2。水

土流失治理度为98.47%，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05，渣土防护率率为

98.76%，表土保护率为97.3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8.06%，林草覆盖

率为45.61%，指标均已达到变更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

落实了方案批复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意见（水保[2019]160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结果为

“黄”色项目。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3年5月，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委托青海秋彩工程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通过收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监测单位的工程建设和水土

保持工作总结，并查询工程建设水土保持相关资料和文件，对项目建

设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设施建设、防治体系和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等进行了现场核实，于2023年6月，编制完成了《西宁南绕城公路东

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该项目全面落实了法定责任

和义务及批复水保方案的主要各项任务，依法开展了监测、监理，监

理手续齐备，监理、监测成果符合相关要求。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

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

率等指标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

常运行条件，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措施已

得到落实，总体达到了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西宁南绕城公路东延柳湾互通至平安东段工程全面

落实了水土保持法及批复水保方案所要求的各项建设任务，依法缴纳

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

合格，水土保持设施初步发挥了效益，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

到位，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加大弃渣场安全运行监测，及时改善弃渣场防治薄弱环节；加强

补植补栽等抚育管理，确保植被覆盖率稳重向好；加强雨排系统的日

常巡查和维护，保证雨排系统的畅通，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并

发挥效益。




